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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程序

耕地三七五租約變更登記
1、 目的：耕地三七五租約變更登記應由出、承租人向土地所在地區公所申請，為使出、承租人了解租約登記之作業流程及相關規定，制訂本標準作業程序。
2、 摘要：申請耕地三七五租約變更登記應由出、承租人檢附相關文件，

向土地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。
3、 受理機關：土地所在地區公所。
3、 相關法令及規定：

1、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。
2、 桃園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2條、第3條、第5條、第6條及第10條。
3、 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3點、第10點、第14點。
4、 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約耕地出賣或出典案件與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檢查聯繫作業要點第6點。
4、 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其他文件及份數：

1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出租人將出租耕地之全部轉讓或出典與第三人」或「出租人死亡，由繼承人繼承其出租耕地」：
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身分證明文件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土地登記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2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出租人將耕地之一部轉讓或出典與第三人」、「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承租耕地之一部」、「耕地分割、合併、一部滅失、實施土地重劃、地籍圖重測或其他原因致土地標示變更」或「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或價購」：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身分證明文件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土地登記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5) 地籍圖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及租佃位置圖各3份。

3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出租人收回耕地之一部」：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身分證明文件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出租人收回出租耕地之一部其有關證明文件。
(5) 地籍圖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及租佃位置圖各3份。
4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之一部」：
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身分證明文件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承租人部份耕作權放棄書【（民）表2】。
(5) 承租人印鑑證明。
(6) 地籍圖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及租佃位置圖各3份。
5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承租人死亡，由現耕繼承人繼承承租權」：
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載有承租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5) 繼承人自任耕作切結書【（民）表3】。
(6) 繼承系統表。【（民）表4】。
(7) 繼承人拋棄繼承證明文件。
(8) 遺產分割協議書、非現耕繼承人同意書【（民）表5】，併附立書人印鑑證明1份。

6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」：
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身分證明文件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土地登記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5)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6) 地籍圖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及租佃位置圖各3份。
(7) 出租人終止租約通知意思表示與其送達證明文件。
(8) 承租人補償費提存法院證明文件、租佃雙方協議書或承租人領取補償費收據及其印鑑證明。
7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耕地分戶分耕」：
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戶籍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土地登記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5) 分戶分耕協議書。【（民）表7】
(6) 承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。【（民）表8】
(7) 承租人印鑑證明。
(8) 地籍圖謄本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及分耕位置圖各3份。

8、 租約變更情形為「出租人或承租人姓名、住址變更」：
(1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【（民）表1】。
(2) 原租約書正本。
(3) 身分證明文件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(4) 姓名或住址變更之戶籍資料（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）。
5、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
1、 桃園市○○區公所一次告知單【（府）表1】。
2、 桃園市○○區公所受理單獨申請租約登記通知書【（府）表2】。
3、 終止/註銷租約土地清冊【（府）表3】。

6、 名詞解釋：

租約變更登記：租約內容有異動者，租佃雙方得會同或由其中一方檢具相關文件，向土地所在地區公所申請租約變更登記。
7、 其他：無。
8、 作業內容：

1、 流程圖：如後附。

2、 流程說明：如後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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